
春節期間果菜、花卉批發市場作業可能發生狀況及預擬因應對策表 

可能發生之狀況 預擬因應對策 

一、供應大臺北地區市場果
菜及花卉節前運輸常
因交通阻塞或因貨運
業者因勞基法例假及
休假而延遲進場，如未
及趕上交易時間，將造
成殘貨。 

 

二、市場電腦拍賣設施(備)

突發故障，例如發生電
腦當機狀況，無法進行
交易。 

 

三、貨款收付安全問題。 

 

 

四、因應勞基法規定，人力
調配問題。 

 

 

五、春節期間倘氣溫偏暖致
蔬菜生長快速，市場開
市到貨數量大幅增加。 

 

 

 

 

 

六、個人資料外洩情事。 

 

 

 

 

 

 

七、資通系統遭受未經授權
之存取、使用、控制、
洩漏、破壞、竄改、銷
毀或其他侵害。 

 
八、其他緊急狀況。  

 

1.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農民團體輔導及督促各
供應單位出貨時間應較平常提前出發並與貨運業者
密切連繫，尤以供應節前最後一天交易者，更應儘早
出發，提早到達等候進場交易。 

2.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各市場洽商交通主管單
位，加強維護交通秩序，以利進場交易。 

 

 

交易場電腦拍賣設施(備)、備援系統加強維護，並請維
修人員駐場，如有故障即予排除，至電力突發問題，各
市場立即以自備發電機機動供應發電。 

 

 

儘量採用無現金電子交易，市場人員加強警覺，必要時
洽請警察單位派員駐場。 

 

依據勞基法第 30-1 條規定調整工作時間以為因應，各
市場如仍有工時安排之相關疑義，請逕洽地方(勞動)主
管機關協助調適。 

 

1.拍賣場現場工作人員停止輪休，全力投入拍賣交易作
業，並延長拍賣時間。 

2.宣導各大承銷人、消費戶及團膳業者加量採購。 

3.宣導供應單位分散市場供貨，並請農友機動調整採
收、出貨時間。 

4.加強調整市場卸貨場地及交通疏散，以使貨源能快速
分散，貨暢其流。 

 

1.需有專人負責個資保護相關事宜，並由各相關部門同
仁組成個資保護單位。 

2.針對各種保存個資的設備應有適當之安全措施，連接
網路之設備應定期維護與系統更新，並有相關網路防
護機制。 

3.建立異常事件發生後之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1.指定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辦理資通安全工作事項。 

2.履行各項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3.建立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4.督促同仁參加相關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先行通報直轄市、縣市政府並通知本署蔬菜及種苗產業
組(果菜批發市場)、果樹及花卉產業組(花卉批發市場)。 

 


